附件2

上海市工程建设地方标准（标准设计）复审建议表

	标准

名称
	
	标准编号
	

	主编

单位
	第一主编
	

	
	第二主编
	

	
	第三主编
	

	项目

负责人
	
	实施时间
	

	联系人
	
	工作单位
	

	联系

地址
	
	联系电话（手机）及邮箱
	

	复审

人员
	姓名
	工作单位
	从事专业
	职称职务
	联系电话

	1
	
	
	
	
	

	 2
	
	
	
	
	

	3
	
	
	
	
	

	4
	
	
	
	
	

	5
	
	
	
	
	

	6
	
	
	
	
	

	7
	
	
	
	
	

	注：1、自审阶段复审专家人数不得少于5人；
2、主要起草人员原则上不能作为复审专家；

3、专家从事专业需覆盖主要章节。

	标准发布后的实施情况

标准历年版本：
序号

标准编号

标准名

宣贯人数及场次：

累计宣贯人数≥500人或宣贯3场及以上

100人≤累计宣贯人数＜500人或宣贯1-2场
累计宣贯人数＜100人或宣贯1次

未宣贯
是否对本标准进行了新闻媒体宣传报道：

是

否

是否纳入了主管部门宣贯计划：

是

否

标准是否采用了先进技术或科研成果：

未采用
采用了一项
采用了两项
采用了三项及以上

6、标准是否获得省部级及以上奖项：

未获奖
获奖了一项
获奖了两项及以上
7、标准是否被政策法规文件引用：

未被引用
被引用，具体描述：
8、本标准是否被其他标准引用：

未被引用
被引用


	9、标准执行过程中收到的反馈意见

	与相关政策法规的关系

相关法律法规、政策法规的更新情况：

标准内容是否符合相关法律法规、政策规定：

是

否，具体描述：



	与相关标准的关系

相关标准的更新情况：

与国家现行工程建设全文强制规范及强制性条文是否存在重复、矛盾或冲突：

否

是，具体描述：

与国家现行推荐性标准是否存在重复、矛盾或冲突：

否

是，具体描述：

标准主要指标是否与国内外先进标准存在差距：

否

是，具体描述：



	与其他地方标准整合建议：



	拟修订标准的主编单位是否新增、变更、更名：

否

是

理由（包括新增主编单位资质能力等，可附相关证明文件）：

新增/变更/更名主编单位（盖章）

年    月    日

	主编单位自审结论： 

□ 继续有效 

□ 应予修订（勾选此项，需同步提交承诺书）

□ 废止

理由：

主编单位（盖章）

负责人（签字）：

年    月    日

	主管部门/提出部门审核意见：

单位（盖章）

负责人（签字）：

年   月    日




